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离职暨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北京阳

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诺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民生证券对阳光诺和核心技术人

员离职暨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高剑先生因个人原因于近日向公司申请辞去公司所任职

务，离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一）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高剑先生，男，1981年 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

学历。2008年 7月至 2011年 7月，在瑞士巴塞尔大学从事有机化学博士后研究；

2011 年 8 月至 2013 年 7 月，任瑞士巴塞尔大学有机化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13年 8月至 2015年 12月，任成都先导药物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监；2015年 12

月至 2018年 4月，任扬子江药业集团四川海汇药业有限公司研发总监；2018年

5月至今，任成都诺和晟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创新药部总监。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高剑先生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二）专利情况 

高剑先生任职期间，主要负责公司技术研发相关工作，目前已完成与研发团

队的工作交接，其离职不会对原有研发项目造成不利影响。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高剑先生在任职期间参与研究并已获授权的发明专



利 8项、实用新型专利 3项，在审发明专利申请 7项，在审 PCT国际专利 1项。

前述专利高剑先生均为非单一发明人且所有权均归属于公司或子公司，不存在影

响公司知识产权完整性的情况。 

（三）履行保密义务情况 

根据公司与高剑先生签署的《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双方明确约定了关于

公司商业机密和技术秘密的保密权益义务、违约责任等事项，高剑先生对其知悉

公司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未发现高剑先生有

违反保密义务的情形。 

二、新增核心技术人员认定情况 

经公司管理层研究决定，新增认定孟广鹏先生、袁瑜女士为公司核心技术人

员，孟广鹏先生、袁瑜女士的简历如下： 

孟广鹏先生，男，1990年 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

究生学历。2020 年 7 月至今，任成都诺和晟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新药部项目

经理。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孟广鹏先生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将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关于核心技术人员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 

袁瑜女士，女，1982年 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

生学历。2008年 6月至 2018年 3月，任扬子江经业集团四川海蓉药业有限公司

新品部副部长；2018 年 3 月至今，任成都诺和晟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办副

总经理。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袁瑜女士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将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关于核心技术人员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 

三、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对公司的影响 

截止 2020 年末、2021 年末、2022 年末，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分别为 584 人、

716人、951人，占公司员工总人数比例分别为 79.67%、82.02%、84.46%，公司



整体研发人员数量稳定增长。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

养，持续吸引全球优秀的人才加入公司研发团队，丰富公司的技术人才储备，提

高研发团队的整体实力，不存在对单一核心技术人员的重大依赖情况。高剑先生

的离职不会对公司研发实力、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

影响公司现有核心技术及研发项目的工作开展。公司认定孟广鹏先生、袁瑜女士

为核心技术人员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由 7人变为 8人，具体情况如下： 

期间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本次变动前 李元波、郝光涛、罗桓、王明娟、高剑、谢道生、童元峰 

本次变动后 李元波、郝光涛、罗桓、王明娟、谢道生、童元峰、孟广鹏、袁瑜 

四、公司采取的措施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高剑先生已完成与公司研发团队的工作交接，公司

现有各项研发项目有序推进。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现有

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同时，公司已

形成一套包括专利、商标及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切实保护公司的

创新成果。公司历来高度重视研发工作，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完善绩效考核

体系和人才激励机制，增强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研发团队总体相对稳定。高剑先生已与公司办理相关工作的交接，

高剑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的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带来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

司持有的核心技术； 

2、高剑先生已签署相关的《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及相关协议，高剑先生

离职不影响公司专利权的完整性，不会对公司业务发展与技术创新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3、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高剑先生离职未对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

有限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离职暨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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